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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其瑩
電話：08-7320415轉6522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244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任字第11311937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4954490_11311937300_1_4954490_11311937300_1.pdf、

4954490_11311937300_1_4954490_11311937300_2.pdf、
4954490_11311937300_1_4954490_11311937300_3.pdf、
4954490_11311937300_1_4954490_11311937300_4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

表」，並自113年4月1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係配合公務人員陞遷法暨其施行細則修正，其中有關

公務人員陞任之標準，除增訂綜合考評為陞任評比項目

外，並明定各級政府機關與公立學校得視職缺之職責程度

及業務性質，對具有重大殊榮、工作表現、特定語言能力

者，酌予加分；另為落實功績導向之陞遷制度，爰明訂考

試、學歷及年資三項配分比率合計，除應業務特殊需要

外，以不逾百分之十二為限。本府配合行政院新修訂之

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

標準表」標準，修正旨揭標準表，自113年4月1日生效，並

經本府113年第5次甄審委員會審議通過。

二、檢附「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

表修正總說明」、「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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陞任評分標準表」、「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

員陞任評分標準表修正對照表」及「(附表一)屏東縣政府

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

表」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府人事處任免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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